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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公告金額之「某青創基地開幕活動」勞務採購案
機關採公開取得廠商企劃書、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方式辦理

民眾質疑早已確認
相關工作與時間，
為何不早點辦理招
標，要在如此趕的
時間才招標！

疑點：
1. 某獨立樂團早在招標前3個月於FB粉絲專頁公告將於該青創基地

開幕活動表演。
2. 決標公告載明決標日為11/4，惟發現11/4凌晨廠商已進場施作

搭建舞台完成。

樂團FB顯示
11/4凌晨舞台
已搭建完成

得標廠商須於決標後一日內完成所有履約事項，採購期程急迫顯不合理

樂團演出準備事項不少
如選曲、服裝、排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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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機關辦理「○○文化園區工程-多功能展演中心」新建工程

-廠商資格：

甲級營造業、甲級水管電器承裝業及甲等冷凍空調業共同投標

-本案歷經 4次公開招標，

或因投標廠商家數不足或因無廠商投標 致流(廢)標

-機關採22-1-1辦理第1次限制性招標(無廠商投標)

-經檢討後放寬資格為甲級營造業且放寬履約期限，採22-1-1 招標

「重大改變者」之涵義宜依個案情形認定，例如廠商資格的
放寬、數量的明顯變更等。

「以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依第九款至第十一款
公告程序辦理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
以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

●本案第1次招標廢標，查機關廢標後重新招標之招標公告「招標狀態
」欄位載明「招標期限標準第八條第二項情形重行第一次或以後各次
招標」，惟機關重新招標係將預算從181萬元調整為202萬元，且剔除
「交通部觀光局評鑑三星級以上之旅館」之規定，其係屬招標文件重
大改變，雖機關等標期給予14天符合第1次招標之等標期規定，其招
標狀態仍應適當勾選「第一次限制性招標」，以符實際情形。

招標文件有重大改變

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2項規定「第一次開標，因未滿三家而流標者，第二次
招標之等標期間得予縮短，並得不受前項三家廠商之限制。」

本法施行細則第56條「廢標後依原招標文件重行招標者，準用本法第四十
八條第二項關於第二次招標之規定。」

招標期限標準第8條第2項規定「機關於等標期截止後流標、廢標、撤銷決
標或解除契約，並於其後三個月內重行招標且招標文件內容未經重大改變
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3

22-1-2 「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
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簽辦採購簽呈載明「…擬採購形象廣告悠遊卡之規格如下：

(一)卡片套組：含悠遊卡、紙質封套、OPP外包裝袋及防水PU卡片夾

(二)外觀設計：…由悠遊卡公司設計卡面、封套及PU卡片夾，經本公司

確認樣張後，再行製作包裝…」

●機關採購「形象廣告悠遊卡」乙批

係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獨家商品

本案採購標的作業含悠遊卡、卡面設計及製作封套、PU卡片夾，然本案除

悠遊卡以外之卡面設計、封套、及PU卡片夾等工作項目仍有其他替代廠商

可以提供該等服務，機關卻將其整併採購

機關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洽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獨家議價，
其究否有本法施行細則第23條定有「機關辦理採購，屬專屬權利
或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之部分，預估金額達
採購金額之分之五十以上，分別辦理採購確有重大困難之虞，必須
與其他部分合併採購者，得依本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採限制
性招標」之情形，機關允宜檢討釐清。

簽呈逕以廠商之報價單，作為機關之

全案預算，且無相關之分析(分列悠遊

卡、設計、封面等細項價金)，其是否

符合市場行情及有效提供核閱人員相

關資訊不無疑義，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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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意見供參】
規格為「難燃、低煙、無毒」之電纜車線，惟原購車規
範係87年訂定，原規格僅要求防燃，本次採購標的規格
升級已非原採購之標的，難謂符合22-1-4適用要件。

立委質疑機關 招、決標方式 違反法規

機關辦理「○○芯跳線..等2項」
●採限制性招標，22-1-4 指定廠牌、規格，公開徵求
不特定廠商投標

●理由「為維持列車控制與監視之功能，須與原車相容
或互通，方能不影響行車安全。」

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不分段開標VS分段開標

●評選項目列有價格乙項(合理性、整體性)，如招標文件規定之「分段
開標」文字，易生開標作業程序衝突之執行疑義。

●類案採購建議於招標文件規定規格及價格採不分段開標為宜，並請留
意本法第42條「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得就資格、規格與
價格採取分段開標」之規定。



5

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外國廠商是否參與投標未勾選

外國廠商參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辦法
第4條第2項
「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非屬我國者，視同外國廠商」
第5條
「機關辦理非條約協定採購，得視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外國廠商參與」

本案招標文件未明定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是否得為外
國者；按前開規定，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之原產地非屬我國者，視同
外國廠商，惟查得標廠商(係我國廠商)驗收時所交之標的物產地為
「中國大陸」，其究否符合招標文件及契約規定，請機關先檢討澄明

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外國廠商是否參與投標未勾選

※得標廠商所提產品之原產地皆非屬我國



6

機關將主要部分訂為「詳本案建議書徵求文件」或「○○○案」，未明確

載明工作項目，形同所有工作項目均為主要部分，惟承攬廠商若有分包情

形，易產生爭議；請查察本會98年10月21日工程企字第09800468030號
函，招標文件訂定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契約之主要部分者，應依個案情形

明確訂定，避免過於空泛致發生轉包爭議

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主要部分訂定未臻妥適

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評選須知相關規定

招標文件載明
「投標廠商於企劃書中引用相關書籍、資料，應加註引用之出處，
若未予登載，造成企劃書內容與其他廠商有雷同之處，評審委員得
視抄襲之情形，給予相對較低之分數或直接將其列為不合格廠商」

本法第56條第1項「決標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理者，應依招標文
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
等項目，作序位或計數之綜合評選，評定最有利標。價格或其與綜合評選項目
評分之商數，得做為單獨評選之項目或決標之標準。未列入之項目，不得做為
評選之參考。…」

「直接將其列為不合格廠商」之規定，核有政府採購錯誤
行為態樣一、(五)「不當增列法規所無之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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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評選須知相關規定

評審須知載明「經評審小組評定所有參選廠商名次後，本校得

參酌各廠商服務建議書修改契約條款之服務範圍及工作內容，

惟以不悖離原定服務範圍內容之意旨為原則」

本會94年10月18日工程企字第09400380130號函說明二

「……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評選出優勝廠商，即代

表該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已被接受，不應再強制要求廠商修正。

該廠商拒絕修正時，機關如不接受該廠商之標，並無適

法依據。機關如欲洽廠商修正，應於評選出優勝廠商前，利

用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57條規定之協商程序」

招標文件常見缺失 ~其他相關規定

投標須知常見載明
「無人代表投標廠商出席開標時，現場需進行比減價格時

，以棄權論。」

有關投標廠商未派代表到場之處理，請查察政府採購法

第60條、本會96年11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600446460
號函說明二所載：「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定開標時間派

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以備依本法第51條、第53條、

第54條或第57條辦理時提出說明、減價、比減價格、

協商、更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未派員到場依通知期

限辦理者，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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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洽廠商訪價之項目與採購規範之項目相同

查預算分析表載明「詢問三家廠商，並會同至現場勘查討論後得報

之報價…」，其詢價方式恐有違反本法第34條第1項前段規定「機

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之虞，且該3家廠商

恐提前知悉招標規範而得提早準備，機關宜注意本法第6條「機關

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

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並嗣後建議參酌本法第34條第1項後段但

書規定採「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參考資料者，不

在此限」方式詢價。

【稽核意見文字供參】

某一住宿需求勞務採購案
第1次公告預算金額181萬元→
僅○○國際旅館1家投標廠商，經審標為不合格而廢標

機關簽檢討第1次招標廢標原因為
（一）投標資格門檻設定過高……
（二）標價設定低於行情，致使廠商缺乏投標意願

→將廠商資格取消交通部觀光局評鑑三星級以上之旅館之
規定，且增加預算金額為202萬元辦理重新招標，履約事
項並無調整

第1次投標之廠商參與第2次招標之報價為201萬元，顯見係因機
關調高預算所以報價跟著調高，本案是否真的預算編列過低致廠
商缺乏投標意願，不無疑義，機關檢討調高預算有無相關佐證資
料，請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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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招標公告機關訂定廠商資格摘要為「公司登記證明旅館觀光

業（J901011）或一般旅館業（J901020）；通過政府立案許可，

並經交通部觀光局評鑑三星級以上之旅館」

非屬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第3條或第4條各款情形之一

【星級旅館評鑑】-- 「建築設備」及「服務品質」

領有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之觀光旅館及領有旅館業登記證之旅館，

得依星級旅館評鑑作業要點規定，申請星級旅館評鑑

公開招標公告→本案「非屬」巨額或特殊採購

投標須知、施工說明、公開招標公告
均就廠商資格載明

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力之證明：
截至投標日前三年內曾承作『高壓變壓器設備1,000KVA（含）以
上新設或更（汰）換』之證明文件……

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機關依第二條第二款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
基本資格時，…：一、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
承做能力之證明。如曾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之
製造、供應或承做之文件……。」

並未限制廠商
提出

曾承做類案
文件之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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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文件之遞送
採購法§33

廠商之投標文件，應以書面密封，於投標截止期限前，以郵遞或專人送
達招標機關或其指定之場所。

前項投標文件，廠商得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但以招標文件已有訂
明者為限，並應於規定期限前遞送正式文件。

●第1次招標之投標須知載明「投標手續：參加投標之合格檢驗
機構將投標書以國內快捷或親自於5月1日17時00分前送達，逾
時無效(以本局收發室登記收件時間為準)」，機關限定郵遞方式
為「國內快捷」，與前開規定有間，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一、(五)「不當增列法規所無之規定，例如…」之情形，請檢討。

●如第1次招標之投標廠商○○醫事檢驗所郵遞方式係採「掛號」
而非「國內快捷」，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易生審標爭議。



11

缺席簡報ＶＳ不合格標

※機關開標紀錄載明審標結果為「投標廠商計4家，開標前合格投標廠商

計4家，審標結果4家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其餘0家不合格」，且開標過

程載明「投標廠商共計4家，經資格審查均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稽核會議機關說明，於評選會議前接獲○○科技告知，其共同投標廠商

之一▲▲公司為拒絕往來廠商，顯見機關開標時僅查詢共同投標廠商之

代表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未查詢共同投標之其他廠商是否為拒絕

往來廠商。

※ ○○科技因共同投標廠商▲▲公司為拒絕往來廠商，爰未參與簡報及

現場答詢，惟機關於評選會議紀錄及評選總表仍敘明該廠商簡報順序為

第3，並載明為「缺席」，未載明該廠商為不合格標事由，核與審議規

則第11條第1項第12款規定有間；併請查察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第

4項規定。

※「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與「不合格標」係不同涵義，機關於評選會議

紀錄及評選總表所載事項與事實有別，請檢討。

【稽核意見文字供參】

採購標的「○○大樓家具汰換」

廠商資格訂定

「投標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與本案採購標的相關之工

業或商業之有效期限內之證明。如家具工業同業公會、家具商業同業

公會等會員證明文件。」

○○縣市家具
商業同業公會

○○縣市金屬品
商業同業公會

○○室內設計裝修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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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現場應答廠商須警慎

 OO公所『業務活動觀摩案』
 開標現場廠商質疑：
一般機關開標都需要廠商信用證明，為何貴
機關不用？？

 開標主持人答：本機關與眾不同，不需信用證明
 廠商遂提出檢舉-------

非必備條件，機關依採購案件需要及實際特性訂定之-----

發現異常關聯

【開標後】發現廠商標封內所裝文件非屬該採購案，
應如何處置??

●依採購法第50條第1項規定：「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
標」，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如認其已有構成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 發現有足
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規定情形，招標機
關亦得不予續辦開標、決標。

88.09.02工程企字88127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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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106年9月13日簽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簽呈第二點載明
「本案依規定應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建議由院內委員
3人及外聘專家學者2人，共計5人組成…」

派兼 VS 聘兼

查院內委員建議名單所列人員，其中多人係曾於機關任職之退休人員，
現為機關「園區環境生態保育專案小組委員」，請留意該等委員之性
質應屬聘兼委員，尚非派兼委員。

評選會議出席人數

機關訂於某日召開評選會議，事前得知當日

某些外聘專家、學者無法出席，將造成外聘

專家、學者出席人數未達2人且出席比率未

達出席委員人數之1/3。

機關立即重新遴選當日可出席的外
聘專家、學者以補足出席人數與比
率，妥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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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審議規則第9條規定：若評選委員有採購評選委員會審
議規則第14條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總
額或專家、學者人數未達規定者，應另行遴選委員補足之。

●前開所稱「致委員總額或專家、學者人數未達規定者」
係指評選委員總人數少於5人，或專家、學者人數加總少於2
人或委員總數之1/3等情形。

●本案之委員不克出席，非前項不能繼續擔任委員之情形
(喪失評選委員身份)，建議如專家、學者人數未達規定，機
關應另行擇日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

評選會議出席人數

最有利標異常案件
投標單位將本人列入查核委員名單，本人迴避，未參加評分。

●主席確認委員出席人數達法定開會人數，及確認委員知悉

「採購評選委員須知」內容無應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並

已簽署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後，宣布召開評選會議。

●簡報過程中因外聘委員林○○察覺其姓名被廠商逕自列入

考核小組名單中，經主席再次詢問林委員確認非廠商應聘之

考核委員，亦與廠商無任何委任或僱傭關係，爰本評選會議

認為林委員無應辭職或解聘之必要，惟求慎重林委員未參與

評選，其迴避係屬請假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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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意見文字供參】

●廠商服務建議書提及往年得標機關104年至106年度推廣補助作業類
案，執行團隊已邀請推廣補助作業考核小組執行該案契約內容，並檢
附考核小組成員名單，如所載內容未屬實，該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50
條第1項第4款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應不予決標之情形。

●本案既認定林委員無審議規則第14條所列之情形，尚無需迴避，惟
林委員仍迴避，該迴避是否屬機關之要求或委員個人行為，是否仍認
為有審議規則第14條其他款次之情形，不無疑義

●本案於開始評選，始發現廠商所提之服務建議書內容可能造成林委

員有審議規則第14條所列之情形，機關人員是否於評選前詳實檢視投

標廠商服務建議書內容、有無給予各委員充足審視投標廠商服務建議

書之時間、評選前是否確實確認各評選委員無應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

形，不無疑義

加值服務、額外回饋

得標廠商之企劃書內容列有網路加值宣傳-協助將宣傳短片傳播至網路
高度使用族群最常瀏覽之影音存放網站(如YouTube及Fotmare圖文影
關鍵字九大聯播網同步曝光)。

廠商投標文件內容經決標後即納為契約一部份，其所提之加值宣傳內
容仍屬履約內容之一，其加值宣傳仍應於履約期限內完成，機關允宜
檢討驗收作業時程及廠商逾期履約責任。

驗收紀錄 『企劃書所列加值服務：網路加值宣傳
部分，於廠商完成後由申請單位確認』

顯見廠商於驗收時並未完成
此一部分之製作與鏈結


